附件：

保安服务项目具体要求

1、保安服务项目要求
（1）保安员须符合以下条件：年龄50周岁以下，学历初中以上，身高1.65米以上；身体健康，素质良好，责任心强，技能过硬。

（2）工作时间：24小时轮班制。

（3）每个泵站安排3名保安员。
2、 主要工作任务：

（1）“预防为主”的原则，为福州市滨海水务发展有限公司（下称滨海水务）提供保安服务；

（2）高峰期间加强门卫执勤工作与夜间巡逻；

（3）负责外来人员、车辆出入登记 ；

（4）劝阻、制止无关人员进入泵站 ；

（5）做好防火、防盗、防破坏、防事故等安全工作。

（6）负责24小时看守、巡逻、水泵启停服务等工作。

（7）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况下，可随时根据需要作相应的调整。

3、根据业务发展需求，如遇增加或减少保安员的，应配合增减保安员，另行签订补充/变更协议，保安费用按照本报价单价结算。
4、保安员应遵守国家的法律、法令、法规和严格执行滨海水务各项规章制度。
5、保安员接受双重领导，在工作上应当接受滨海水务的安排和指令。保安员在执行任务发生利益矛盾时，应以滨海水务的利益为首要，服从滨海水务命令听从指挥。
